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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校函〔2014〕174号
关于实行教职工指纹考勤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为严肃劳动纪律，维持日常工作秩序，根据学校《教职工考勤和请假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（校字〔2014〕34号），现将实行教职工指纹考勤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行指纹考勤的人员范围

除专职教师以外，实行坐班制的工作人员,具体如下：

1、行政管理人员、教学辅助人员、后勤服务人员;

2、专职辅导员；

3、专职研究人员；

4、以实验教师、实验教学、实验技术和教辅等岗位引进，且尚未取得教师系列高级职称人员；

5、职称为实验系列人员；

6、原职称为实验系列，且现职称仍为非教师系列人员；

7、原职称为实验系列，且现职称为中级及以下人员；

8、编外聘用人员；

9、所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实行坐班管理的人员。

人员名册由各单位上报，人事处审核，并予以公示。

二、考勤次数和签到签退时间

1、考勤次数。教职工每天上班时按指纹进行签到、下班时按指纹进行签退，每个工作日3次：上午上班1次、上午下班或下午上班1次、下午下班1次。南北校区教职工必须在各自办公校区进行考勤登记，否则登记无效。

2、学校作息时间

上午9:00—12:00

下午13:30—17:00。

3、签到签退时间及迟到、旷工认定

（1）上午上班签到时间：8:40-9:10

8:40之前系统不接受签到指纹录入；9:10-9:40签到为迟到；9:40之后系统不接受签到指纹录入，视为旷工半天。

（2）上午下班签退或下午上班签到时间：11:50-13:40

11:50之前系统不接受签退指纹录入；13:40-14:10签到为迟到；14:10之后系统不接受签到指纹录入，视为旷工半天。

（3）下午签退时间：16:50-18:00

下午其他时间段内系统不接受签退指纹录入，视为旷工半天。

三、考勤日常管理

考勤实行分级管理，学校成立考勤工作领导组，下设考勤工作办公室，负责全校的考勤统计、核对及异常情况的处理等工作；各单位具体负责本单位教职工的考勤工作，查阅本单位教职工考勤情况，及时将异常情况通知到教职工本人，并负责接受本单位教职工考勤异常情况的书面说明材料。

1、教职工请假应严格履行请假手续。请假应事先填写《教职工请假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，按《安徽建筑大学教职工考勤和请假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（校字〔2014〕34号）文件中规定的权限审批。因特殊情况不能事先填写《教职工请假审批表》的，应事先向相关领导电话请假，事后及时补办请假手续。

因公办事等其他异常情况，应及时填写《教职工考勤异常情况申报表》（附件3），按教职工请假的程序办理审批手续。

2、承担教学任务的考勤对象，当天上午有教学任务的，上午不需签到签退，但下午需签到和签退；当天下午有教学任务的，下午不需签到签退，但上午需签到和签退。

3、人事处指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考勤数据管理、核对及考勤处理等工作。

4、各单位指定一名考勤员，负责本单位职工考勤工作。

5、每周一，接受各单位上周教职工考勤异常情况的申报。各类考勤异常情况，由各单位在上述时间内，将书面批准材料统一报人事处，逾期未申报的，以系统记录的结果认定。

6、学校根据每月的考勤结果，按照校字〔2014〕34号文的相关规定对迟到、旷工人员进行处理。

四、指纹采集办法

1、每人采集两枚指纹，指纹采集时，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。

2、指纹采集地点：南区风雨操场。

3、指纹采集时间：见附件4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、指纹考勤记录有效性认定

在有效指纹登记时间内，只要凭事先登记的两枚指纹中任何一枚认证记录均视为有效记录。

2、指纹认证方法

在工作地点就近的指纹考勤机按指纹认证，有效认证后考勤机会有语音提示并显示本人信息。

附件：1、指纹考勤机分布点一览表

     2、教职工请假审批表

     3、教职工考勤异常情况审批表

     4、指纹采集时间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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